
 

2 026 年 6 月 22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法 律 事 務 委 員會  

有 關 國 際 法 律及 爭 議 解 決 組織 包 括 國 際 調解 院 及 國 際 統一

私 法 協 會 落 戶香 港 的 最 新 進展  

引 言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律 政 司 關 於 國 際 法 律 及 爭 議 解

決 組 織 落戶 香港 特 別 行政 區（“ 香 港 特區 ” ）的 最 新 進展 和

重 要 成 就，包括國 際 調 解院 以及 將 設 於香 港法 律 樞 紐的 國際

統 一 私 法 協 會 （ “ 私 法 協 會 ” ） 亞 太 地 區 聯 絡 辦 公 室 （ “聯

絡 辦 ”） 。  

背 景   

2 .  中 央 人 民政 府發 表 了《中 華 人民 共 和 國國 民經 濟 和 社會

發 展 第 十五 個五 年 規 劃綱 要 》（ “「 十 五 五 」規 劃 ”），當 中

提 及 香 港特 區作 為「 三中 心 一高 地 」的策 略 性定 位。為 配 合

最 新 的「十 五 五」規 劃，律 政 司將 致 力 維持 香港 特 區 作為 國

際 法 律 及爭 議解 決 服 務中 心的 地 位，並 將繼續 加 強 與各 國際

組 織 的 合作，以鞏 固 香 港特 區在 最 新 的五 年規 劃 框 架下 的 策

略 性 地 位， 並助 力 國 家進 一步 推 進 涉外 法治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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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律 政 司 一 直 積 極 推 動 並 提 升 香 港 特 區 作 為 國 際 法 律 樞

紐 的 競 爭力，包括 吸 引 知名 的國 際 組 織落 戶香 港 特 區。透 過

支 持 這 些組 織的 工 作（ 特 別是在 國 際 法律 及爭 議 解 決領 域 的

工 作 ）、與 這 些組 織 建 立更 緊密 的 聯 繫，及 促進 國 際 法律 人

才 的 交 流與 合作，我 們 能夠 在「 一 國 兩 制」的框 架 下，善用

香 港 特 區獨 有的 普 通 法傳 統，發 揮 連 接東 方與 西 方 的橋 樑角

色 ， 展 現我 們作 為 國 際法 律樞 紐 的 實 力 。  

4 .  律 政 司 此 前 已 向 委 員 匯 報 了 關 於 國 際 調 解 院 總 部 落 戶

香 港 特 區以 及國 際 統 一私 法協 會 在 港設 立聯 絡 辦 的進 展。本

文 件 向 委員 提供 有 關 此事 項的 最 新 進展 。  

（ 甲 ） 國 際 調解 院  

國 際 調 解 院 落戶 香 港 特 區 並正 式 開 業  

5 .  《 關 於 建立 國際 調 解 院的 公約 》(“《公 約》” )  在 20 25

年 5 月 30 日在香 港 特 區簽 署。 根 據 《公 約》 規 定 ，並 在包

括 中 國 在內 的三 個 國 家完 成批 准 《 公約 》程 序 後 ，《 公約 》

已 經 於 20 25 年 8 月 29 日 正 式生 效 ， 並於 同日 對 中 國 (包 括

香 港 特 區 )生 效。 其 後 ， 20 25 年 10 月 20 日， 國 際 調解 院在

香 港 特 區舉 行首 屆 理 事會 會議，並 授 權 國際調 解 院 於同 日正

式 開 業，成為 首個 在 香 港特 區設 立 總 部 的 政 府 間 國 際 組 織 ，

也 是 世 界 上 首 個 專 門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的 政 府 間 國

際 法 律 組織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關 於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資 料 ,請 見 其 官 方 網 站 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i o m e d . i n t / )。  

https://www.iomed.in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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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國 際 調 解院 根據 各 方 自願 原則，調 解國 家 間爭 議、國家

與 他 國 國 民 間 爭 議 (包 括 國 際 投 資 爭 議 )以 及 私 主 體 間 國 際

商 事 爭 議，是 落實《 聯 合國 憲 章》規 定 的以 調 解等 方 式 和平

解 決 國 際爭 端的 重 要 機制，旨在 實 現 爭 端 各 方 的 合 作 共 贏 ，

對 完 善 全球 治理、促 進 世 界和平 和 國 際秩 序穩 定 具 有重 要意

義。截 至 20 26 年 6 月 2 日，《公 約 》簽 署國 由成 立 時的 37

個 增 至 43 個，已 完 成 批約 的締 約 國由 8 個增 至 14 個 。  

7 .  國 際 調 解 院 在 法 律 上 是 一 個 具 有 獨 立 法 人 身 分 的 政 府

間 國 際 組織，由締 約 國 代表 組成 的 理 事會 屬其 決 策 機關，而

秘 書 長 鄭 若 驊 教 授 作 為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法 定 代 表 和 首 席 官 員

根 據 《 公約 》及 相 關 規則 領導 秘 書 處的 獨立 運 作 。  

8 .  「 十 五 五」規 劃明 確 支 持國 際 調 解 院 更好 發揮 作 用。雖

然 特 區 政府 不會 直 接 參與 國際 調 解 院的 運作，但 會 保 持與國

際 調 解 院 的 溝 通 聯 繫 ， 並 全 力 支 持 和 配 合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發

展，共 同 建 設 香港 特 區 作為 全球 調 解 中心 的地 位，打 造「 全

球 調 解 之都 」。  

特 區 政 府 全 力支 持 與 配 合 國際 調 解 院 的 措施 及 進 展  

9 .  在 國 際 調解 院落 戶 香 港 特 區的 工 作 上，特 區政 府 一 直積

極 採 取 措施 提供 支 持。調 解院總 部 是 在特 區政 府 支 持下 由屬

於 二 級 古蹟 的舊 灣 仔 警署 改建 而 成，而 特區政 府 會 繼續 為其

總 部 大 樓提 供維 護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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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在 法 律 制度 層面，按 照對 國 際組 織 的 一貫 做法，律 政司

已 經 透 過 《 國 際 組 織 (特 權 及 豁 免 權 ) (國 際 調 解 院 )令 》 (第

5 58 Q 章 )進 行本地 立 法 以實 施《公 約 》中相 關 的條 文，並 當

作 自 於  202 5  年 8 月 29  日 開始 實 施，確保 國際 調 解 院能 按

照 《 公 約》 在香 港 特 區有 效運 作 。  

1 1 .  律 政 司 積 極 鼓 勵 香 港 特 區 法 律 人 才 參 與 國 際 調 解 院 工

作。國 際 調解 院目 前 設 有“ 一般 調 解 員名 單”，處 理 例如 國

際 投 資 爭議 和國 際 商 事爭 議。在 中 國 指定 加入 該 調 解員 名單

的 24 位 調 解員當 中 ， 有 1 0 位來 自 香 港特 區 2， 均 是 在法 律

界 具 聲 望與 公信 力 的 行業 翹楚，在 調 解 方 面 擁 有 豐 富 經 驗 。

根 據 國 際調 解院 的 資 料，其首宗 成 功 調解 個案 亦 是 由 一 名擅

長 海 事 法律 的香 港 律 師擔 任調 解 員，實 現了香 港 特 區在 海 事

法 律 及 爭議 解決 服 務 的突 破 。  

1 2 .  除 了 之 前合 共 4 名 借調 的 政府律 師 ， 律政 司亦 於 202 6

年 1 月 與 國 際 調 解 院 簽 訂 關 於 借 調 香 港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諒解

備 忘 錄，讓香 港法 律 人 才為 國際 調 解 院 拓 展 業 務 作 出 貢 獻 ，

發 揮 涉 外法 治力 量 。  

1 3 .  特 區 政 府亦 積極 支 持 及配 合國 際 調 解院 的推 廣 工 作。例

如 在 律 政司 的支 持 下 ，國 際調 解 院 於 2 02 6 年 5 月 8 日 成功

在 香 港 主辦 全球 調 解 峰會。此次 峰 會 是國 際調 解 院 自開 業以

來 舉 辦 的首 場國 際 會 議， 吸引 了 來 自不 同法 律 體 系的 60 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包 括 袁 國 強 資 深 大 律 師 、 梁 定 邦 資 深 大 律 師 、 譚 允 芝 資 深 大 律 師 、 杜 淦 堃

資 深 大 律 師 、 李 律 仁 資 深 大 律 師 、 梁 美 芬 教 授 、 趙 雲 教 授 、 陳 曉 峰 律 師 、 蘇

紹 聰 律 師 及 劉 洋 律 師 。  



5  

個 國 家 和地 區的 約 1 , 000 名 現場 及 線 上參 會者，包 括國 際 調

解 院 簽 署國 高級 代 表、政 策制定 者、著 名 調解員、商 界 領 袖、

傑 出 法 律專 業人 士 和 學者 ，對 推 廣 國際 調解 院 成 效顯 著 。  

1 4 .  特 區 政 府亦 積極 爭 取 在合 適的 國 際 會議，例如 今 年 舉行

的「 法律 周 」、「 一 帶一 路 」高峰 論 壇 及亞 太經 合 組 織財 政

部 長 會 議，為 調解 院 提 供推 廣機 會。另 外，香 港 國 際 法律 人

才 培 訓 學院 會透 過 培 訓和 能力 建 設 項目 ，宣 傳 調 解院 。  

1 5 .  考 慮 到 調解 院受 理 的 國際 爭議 類 型 廣泛，特 區 政 府 鼓勵

企 業 積 極 考 慮 在 其 國 際 合 同 內 加 入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爭 議 解 決

示 範 條 款，以 採取「 先 調 解後 仲裁 」的 爭 議解 決模 式，並 把

國 際 調 解院 列為 處 理 調解 程序 的 指 定機 構。在 合 同 未有 加入

國 際 調 解院 的爭 議 解 決示 範條 款 的 情況 下，亦 鼓 勵 企業 在 爭

議 發 生 後把 爭議 提 交 至國 際調 解 院 處理。此外，國 際 調解 院

服 務 的 對象 亦涵 蓋 國 際組 織，例 如 政 府間 多邊 開 發 銀行 可積

極 考 慮 在 其 國 際 融 資 項 目 及 國 際 商 事 合 同 條 款 內 加 入 通 過

國 際 調 解院 的調 解 選 項。  

1 6 .  在 特 區 政 府 有 關 在 政 府 合 約 中 加 入 調 解 條 款 的 現 行 政

策 基 礎 上 ， 律 政 司 正 研 究 進 一 步 加 強 國 際 調 解 院 服 務 的 運

用，例 如 政府 合約 涉 及 國際 商事，則 優 先考 慮把 相 關 爭議 提

交 國 際 調解 院處 理。同 時，律政 司 正 積極 推動 在 以 香港 特區

名 義 對 外 簽 訂 的 合 適 國 際 協 議 (例 如 促 進 和 保 護 投 資 協 定 及

自 由 貿 易 協 定 )內 加 入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爭 議 解 決 選 項 。 特 區 政

府 亦 正 與 國 際 調 解 院 研 究 設 立 大 宗 商 品 交 易 專 屬 調 解 員 名

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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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律 政 司 現 正 籌 備 興 建 毗 鄰 國 際 調 解 院 總 部 的 香 港 國 際

法 律 事 務大 樓。為 配 合 國際 調解 院 的 未來 發展，律 政 司將 於

香 港 國 際法 律事 務 大 樓提 供額 外 空 間予 國 際 調 解 院。國際調

解 院 亦 可 以 使 用 香 港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大 樓 内 的 高 端 會 議 設

施 ， 包 括 符 合 國 際 水 平 的 會 議 廳 、 培 訓 設 施 及 爭 議 解 決 設

施。此 措 施 將有望 發 揮 國際 調解 院 與 香港 國際 法 律 事務 大樓

内 其 他 法律 組織 的 協 同效 應，促 進 國 際合 作，匯 聚 資 源，深

化 香 港 特區 作為 國 際 法律 及爭 議 解 決中 心的 定 位 。  

（ 乙 ） 國 際 統一 私 法 協 會  ( UNI DRO I T )   

背 景  

1 8 .  在 中 央 人民 政府 的 支 持下，在過 去 數 年，律 政司 一 直 與

私 法 協 會探 討在 香 港 法律 樞紐 設 立 聯 絡 辦的 可 能 性。在 202 4

年 5 月 8 日 至 10 日 舉 行的 第 103 屆 私 法協 會 理事 會 會 議上，

理 事 會 成員 要求 秘 書 處繼 續與 律 政 司 進 行討 論，並 就 香港特

區 提 出 設立 聯絡 辦 的 建議 準備 一 份 詳細 報告，供 理 事 會在第

1 05 屆 理 事會 會議 上 審 議。隨後，香 港 特 區 與私法 協 會 繼續

就 有 關 事項 進行 討 論，使該 建議 更 臻 完備，而私 法 協 會秘 書

處 亦 撰 寫了 一份 詳 細 報告，供理 事 會於 2025 年 5 月 20 日至

2 3 日舉 行 的 第 1 05 屆 會議 上 審閱 。 理 事會 成員 對 該 建議 表

示 支 持 ，並 建議 在 第 85 屆私法 協 會 全員 大會 會 議 上考 慮於

2 026 年在 香 港特 區 設 立聯 絡辦。在 2025 年 12 月 11 日，私

法 協 會 全員 大會 在 其第 85 屆會 議 上，批 准了於 2026 年 在香

港 特 區 設立 亞太 聯 絡 辦的 建議。該 聯 絡 辦將是 私 法 協會 成立

1 0 0 年 以 來 的 首 個 海 外 辦 公 室 。 適 逢 私 法 協 會 成 立 一 百 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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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聯 絡 辦 在香港 特 區 開幕 將作 為 私 法協 會百 年 慶 典的 亮點

活 動 之 一。  

香 港 特 區 的 承諾  

1 9 .  根 據 該 建議，香港 特 區 政府 致力 向 私 法協 會 提 供 支 持 ，

以 便 利 其在 香港 法 律 樞紐 設立 聯 絡 辦，包括在 位 於 中環 的香

港 法 律 樞紐 的前 法 國 外方 傳道 會 大 樓內，提供 設 備 齊全 的辦

公 場 所 以容 納該 聯 絡 辦。  

2 0 .  目 前，多個 本 地及 國 際 法律 相關 組 織 已 進 駐了 香 港 法律

樞 紐。我 們預 計私 法 協 會加 入香 港 法 律樞 紐，將 進 一 步促 進

法 律 專 業人 士之 間 的 對話，為這 些 組 織創 造協 同 效 應，並 提

升 香 港 特區 在法 律 界 的聲 譽。在 香 港 法律 樞紐 內，聯 絡辦 亦

將 能 夠 利用 多個 會 議 室 及 會議 設 施，與 其合作 夥 伴 及相 關持

分 者 建 立聯 繫和 舉 辦 活動，以提 高 私 法協 會在 亞 太 地區 的形

象 和 知 名度 。  

2 1 .  在 人 員 編制 安排 方 面，聯 絡 辦將 由 一 名法 律專 業 人 士 掌

管，並 輔 以 一 名辦 公 室 經理 提供 支 援。此 外，律 政 司 亦將 在

適 當 情 況下 向私 法 協 會聯 絡辦 提 供 相關 的行 政 支 援。  

2 2 .  此 外，我 們 預計 律 政 司 將 與 私 法 協 會，特 別 是 聯 絡 辦 ，

在 能 力 建設 措施 方 面 更緊 密合 作，以 助 推進私 法 協 會在 亞太

地 區 的 工 作，並 為 各 國 之 間 私 法（ 特 別 是 商 法 ）的 現 代 化 、

協 調 和 銜接，以及 為 實 現這 些目 標 而 制定 統一 法 律 文書、原

則 和 規 則， 作出 貢 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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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表  

2 3 .  自 2025 年 12 月，律 政司 與 私法 協 會 秘書 處已 開 展 籌備

工 作 ， 以落 實聯 絡 辦於 2026 年 第 四 季在 香港 法 律 樞紐 正 式

開 幕 所 需的 行政 和 運 作安 排。在 2026 年 3 月 12 日，香港 特

區 政 府 與私 法協 會 簽 署了《 行政 安 排 備忘 錄 》，當 中 訂 明 了

關 於 設 立聯 絡辦 的 行 政框 架，以 及 各 方將 承擔 的 職 能。香 港

法 律 樞 紐正 進行 裝 修 工程 ， 預 計 該 等工 程在 2026 年 第三季

竣 工，為 聯絡 辦準 備 好 翻新 的辦 公 空 間。聯 絡辦 的 人 員招 聘

工 作 已 於 2026 年 第 二 季 展 開 。 聯 絡 辦 的 開 幕 典 禮 暫 定 於

2 026 年 11 月 初的「 香 港法 律周 202 6」期 間舉 行。聯 絡 辦 預

計 在 2 026 年底前 已 有 相關 員工 並 準 備開 始營 運 。  

2 4 .  在 2 026 年 5 月 27 日 至 2 9 日於意 大 利 羅馬 舉行 的 第 107

屆 私 法 協會 理事 會 會 議上，關於 在 香 港特 區設 立 聯 絡辦 一事

的 進 展 已通 報予 理 事 會成 員。律 政 司 與私 法協 會 秘 書處 將繼

續 保 持 緊密 溝通 ， 並 按照 協定 的 時 間表 進行 籌 備 工 作 。  

在 香 港 特 區 設立 聯 絡 辦 的 價值  

2 5 .  有 關 建 議獲 得擁 有 來 自 不 同大 洲 6 5 個 成 員國 的 私 法協

會 全 員 大會 批准，投 下 了對 本港 優 秀 法治 的信 任 票。這對 私

法 協 會 和香 港特 區 而 言都 是一 項 里 程碑，因為 這 標 誌著 這個

總 部 設 於歐 洲的 國 際 組織 首次 在 亞 太地 區 建 立 區 域據 點。私

法 協 會 聯絡 辦即 將 落 戶香 港法 律 樞 紐，毫無疑 問 將 鞏固 香 港

特 區 作 為全 球法 律 樞 紐的 卓越 地 位，並 長 遠為 本 港 帶來 各種

裨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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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 從 實 際 角度 來看，享 譽國 際 的國 際 法 律組 織落 戶 香 港 特

區，將 使 本 地的法 律 專 業人 士能 夠 有 更多 機會 接 觸 私法 協會

深 具 意 義的 工作。法 律 界 可以透 過 參 與 聯 絡辦 將 舉 辦的 能力

建 設 項 目，從加強 的 學 術交 流以 及 與 國際 合作 夥 伴 更緊 密的

聯 繫 中 獲 益 。 本 地 法 律 界 亦 有 機 會 可 於 聯 絡 辦 獲 得 工 作 機

會，因 為 合資 格的 法 律 專業 人士 可 以 申 請 在 該 辦 公 室 工 作 ，

並 獲 得 作為 國際 組 織 法律 專家 的 寶 貴經 驗。這 是 在 律政 司 與

私 法 協 會現 有的 借 調 安排 之外 的 又 一 機 會（ 根 據 現 有 安 排 ，

香 港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可 申 請 借 調 至 位 於 意 大 利 羅 馬 的 私 法 協

會 秘 書 處）。此 外，其 他 私 法 協會 成 員 國的 法律 專 業 人士 和

實 習 生 將來 亦可 能 借 調至 聯絡 辦，這 將 增強香 港 特 區法 律人

才 庫 的 多樣 性， 進 一 步促 進香 港 法 律樞 紐內 的 意 見 交 流。  

2 7 .  展 望 未 來，律 政司 將 全 力確 保 私 法 協 會聯 絡辦 在 今 年內

如 期 開 幕， 並繼 續 加 強與 私法 協 會 別具 意義 的 合 作。   

未 來 路 向  

2 8 .  律 政 司 將加 強與 各 國 際組 織的 交 流 與合 作，特 別 是 涉及

國 際 調 解院 及私 法 協 會的 合作，並 推 進 其以鞏 固 香 港特 區作

為 亞 太 地 區 國 際 法 律 及 爭 議 解 決 中 心 的 地 位 為 目 標 的 政 策

措 施。律 政 司在與 國 際 組織 共同 進 行 能力 建設 方 面 的持 續努

力，已 獲 得國 際法 律 界 的廣 泛與 正 面 認同；國際 法 律 界 人 員

亦 經 常 對 各 國 際 法 律 組 織 駐 港 辦 事 處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給 予 高

度 評 價 。 在 香 港 法 律 樞 紐 策 略 性 位 置 設 立 國 際 組 織 的 辦 事

處，能 吸 引大 量法 律 人 才及 爭議 解 決 專家 匯聚 香 港 特 區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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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港 帶 來新 思維 與 獨 特的 專業 知 識，並 進一步 催 化 亞太 地區

的 法 律 創新 ，對 本 港 大有 裨益 。  

2 9 .  隨 著 國 際調 解院 總 部 的設 立以 及 私 法協 會 聯 絡 辦 即將

落 戶 香 港特 區，律 政 司 將繼 續為 推 廣 使用 調解 作 為 有 意 義的

替 代 爭 議解 決機 制，以 及亞 太地 區 國 際 法 的 發 展 作 出 貢 獻 ，

同 時 將 進一 步提 升 香 港特 區的 國 際 形象，並為 本 地 法律 界創

造 全 新 且珍 貴的 機 遇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26 年 6 月  




